团体标准《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2025年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安排，下达了团体标准《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计划项目代号为2025091601）的制定任务。
2. 编制组成
本标准起草组成员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博雅睿视科技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河南广播电视台，武汉大学。
3. 编制背景
近年来，全景视频已成为提供沉浸式体验的重要媒介，在医疗教育、媒体娱乐、旅游及房地产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全景视频的增强和压缩处理能够妥善处理全景视频拍摄到显示过程中的噪声干扰、低光照条件影响、传输带宽限制、显示设备分辨率不匹配等问题。
然而，现有的全景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由于采用头盔进行评测，大多采用单刺激方式，专注于评估单个被测视频的整体视觉质量，难以准确衡量增强或压缩后的视频在保真度和逼真度等方面细粒度的质量差异。此外，传统的双目刺激方式难以有效区分不同增强或压缩算法处理后的视频在细粒度质量上的差异，特别是随着生成式方法的出现，双目刺激的方式无法处理语义失真的判断。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从用户综合视觉感知特性出发准确捕捉全景视频细粒度的感知质量变化。这种细粒度的质量评价标准不仅能够推动各领域用户沉浸式观看的真实感和沉浸感，还能够为增强或压缩技术的改进提供准确的反馈，促进全景视频质量提升的技术进步，作为质量优化的有效依据，推动全景视频质量提升的技术进步，进一步提升行业在沉浸式应用场景中的体验标准与用户满意度。
虽然目前国际上有 ITU-T P.910 和 ITU-T P.919 等关于视频质量评价的基础标准，但针对全景视频在增强、压缩后的细粒度差异评价仍存在空白。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上述国际标准的评价原则，并结合了国内 AVS 工作组在全景视频领域的技术成果，提出了一套更具针对性的细粒度评价方法。
4. 编制过程
2024年6月-8月，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牵头的标准起草小组深入调研了国内外关于全景视频质量评价的技术现状，重点研究了 ITU-R BT.500-14、ITU-T P.910 以及专门针对头戴式显示器的 ITU-T P.919 等国际标准。调研发现，现有标准大多采用单刺激方式评估视频整体质量，难以有效衡量全景视频增强或压缩算法在保真度、逼真度方面的细粒度差异，且无法有效应对生成式方法带来的语义失真问题。
2024年8月23日，在AVS第90次会议上，起草小组提交了关于全景增强视频主观质量评价的技术需求建议。质量评价组与需求组专家进行了联席讨论，重点论证了细粒度评价在全景视频技术演进中的必要性。会议决定采纳该需求，并在《AVS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的需求V1.0》基础上，整合了本提案针对细粒度质量评价的相关章节内容。
2024年8月-12月，标准起草小组通过线上及线下多次工作会议，对全景视频的平面映射方式、标定内容及评价指标进行了详细规定。起草小组确立了强制选择成对比较法的技术路线，并完成了《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标准草案初稿的编写。
2024年12月20日，在AVS第91次会议质量评价组会议上，起草小组汇报了草案初稿。与会专家针对细粒度评价场景进行了深度讨论，达成以下共识：1）为准确识别细微差异，建议采用平面显示器进行双视频同步对比；2）确认三刺激（参考视频+两段测试视频）相比传统双刺激更能体现相对排序，有助于判断语义失真；3）明确了平面显示器评价与头盔评价为两组独立实验，互无耦合关系；4）对于可能存在的不同类型失真之间的对比问题，可以同时评价保真度和质量两个指标；5）全景视频平面视频获取，可通过不同的投影方式直接投影至平面，以实现整体显示和评价。会议要求起草小组开展实验验证并提交实验报告。
2024年12月-2025年2月，起草小组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展了大规模主观实验，测试涵盖12段4K全景视频及多种超分模式。同时，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使用相同数据进行了交叉验证。
2025年2月10日，AVS第91次加会会议审议了主观实验报告。实验结果显示，两组数据具有极高的一致性，PLCC 达到 0.9313，SROCC 达到 0.9349，充分证明了该方法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可作为原始提案具备稳定性的支撑信息。针对专家建议，起草小组进一步明确了相对平均意见分数（RMOS）的定义，区分了其与绝对质量评分的差异，并初步规范了显示器分辨率要求。会议决定输出《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WD1.0》。
2025年3月15日，在AVS第92次会议上，起草小组根据修改建议完善了标准文本。设备规范：明确显示器应不小于27英寸，长宽至少为 617.5mm × 371.2mm ；算法模型：确立通过最大似然估计计算 Bradley–Terry 模型下的相对主观分数。会议一致同意采纳修改，输出《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CD1.0》。
2025年6月13日，在AVS第93次会议质量评价组会议上，标准起草小组提交了根据前期意见修订的《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标准文本建议稿》。与会专家对文本进行了细致审议，并针对部分段落的描述严谨性提出了文字性修改建议。起草小组随后按照会议决议，采用审阅模式提交了能够体现版本更迭细节的修订稿，并获得会议采纳。
2025年9月18日，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正式下达了2025年第6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批准《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正式立项。
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于2025年12月7日的AVS第95次会议上提交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专家组针对测试显示器的物理尺寸范围界定、以及主观实验中交互按键描述的普适性与泛用性等技术细节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一致意见。会议最终决定，采纳修改后的文本并正式输出《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征求意见稿。
5. 主要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负责项目的组织与实施、标准的起草、标准的编写、意见的征集与修改工作。
其他单位：标准技术内容的讨论、意见的征集与修改、标准的编写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bookmark: OLE_LINK1]1.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内容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与国际先进标准及行业通行规范保持一致，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的工作重点和技术难点主要体现在细粒度评价指标的确立、主观测试流程的规范化以及相关术语的定义。技术指标确定与术语命名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与国际通用标准体系保持高度协调：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 ITU-R BT.500-14《电视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方法》和 ITU-T P.910《多媒体应用的视频质量主观评价方法》等国际主流标准，确保主观评价的基础流程（如素材标定、环境控制、被试要求等）与国际通行准则的一致性；2）保持 AVS 系列标准内部的技术统一性：AVS 工作组已发布了多项关于全景视频编解码及系统映射的规范，本标准在术语命名和技术描述上，尽量与 AVS 现有标准中关于映射投影方法（如 ERP、CMP、EAC）、视频增强等相关概念保持术语的协调性和一致性，避免技术理解上的歧义；3）兼顾特定场景评价准则的继承性：针对全景视频的沉浸式特性，本项目充分考虑了术语在行业内的继承性，参考了 ITU-T P.919 等针对头戴式显示设备评价的相关标准，并在细粒度评价维度上进行了科学延伸，以确保评价体系在不同显示终端（如平面显示器与 HMD）下的逻辑连贯；4）针对创新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定义：对于标准中引入的“细粒度评价”及“相对平均意见分数（RMOS）”等新术语，以及其他未在既有已发布标准中出现的专业术语，通过多次会议，联合行业顶尖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共同给出了科学、客观且易于理解的术语定义。
2.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是经过多次内部研讨，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各方专家意见，对技术指标和评价流程进行反复商议和修改，从而逐渐优化形成的。在AVS第90次及第91次会议的内部研讨中，研究了全景视频细粒度评价的技术需求，重点讨论了评价环境从头盔转向平面显示器的科学性，以及三刺激成对比较法在衡量语义失真方面的优势，确立了以平面显示器同步对比为核心的技术路线，达成了标准初步架构的一致性。在后续的专项技术论证中，起草组研究了主观实验的验证计划，通过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的交叉实验数据，验证了评价方法在超分、去噪等任务下的稳定性，相关性指标（PLCC 0.9313）为标准中测试步骤的合理性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在AVS第91次加会及第92次会议的研讨中，讨论重点转向了数据分析模型的严谨性，对相对平均意见分数（RMOS）的定义、显示器物理尺寸的精确范围进行了细致规范。在AVS第93次至第95次会议的内部审议中，研究了标准文本的规范性和表述的泛用性，讨论了实验交互按键说明及显示器分辨率要求的协调性问题。经过专家现场讨论，最终确保了标准在技术逻辑、数学模型及设备要求等核心内容上的一致性与先进性，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解决了全景视频在质量增强与压缩处理过程中，现有评价体系难以精准捕捉和量化“细粒度”质量差异的核心痛点。针对传统主观评价方法（如单刺激、HMD头戴式评价）在评估超分辨率、去噪等算法时存在的保真度辨识度低、难以同步对比等问题，本标准通过引入强制选择成对比较法和平面显示器高精度对比方案，确立了一套科学的细粒度评价流程。填补了全景视频在微小质量波动评估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全景视频技术的算法迭代、性能优化及用户沉浸式体验的提升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准则和量化依据。
4、有关技术问题说明
经工作组仔细研究并经多次征求意见会议中与专家的讨论，涉及到对标准文稿的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章节
	页码
	初稿内容
	问题点
	修改内容

	1
	6.2测试环境
	8
	观察角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应限制相对于正常角的最大观察角，使观察人员看不到屏幕上的重构颜色中的偏差；
2) 应考虑受测图像制式的最佳水平观察角，以确定观察角；
	显示器应与观察人员有一定夹角
	添加3) 显示器摆放存在一定的夹角，使得被试在观看视频时与每个显示器保持垂直。

	2
	6.3设备要求
	8
	2) 显示器分辨率：应满足所有测试内容以原分辨率播放，显示器应的长宽应满足至少为617.5mm × 371.2mm；
	应对显示器尺寸及物理分辨率做进一步明确
	添加显示器的物理分辨率应不低于源视频分辨率，以确保测试内容以原始分辨率呈现；显示器分辨率不应超过源视频分辨率的 2 倍，以避免因分辨率过高导致图像呈现比例过小或在全屏播放时产生插值等额外失真。

	3
	6.6测试阶段
	9
	2) 在测试过程中，对于每一个测试场景，给定一个参考视频，被试人员可以通过按钮自主选择观看两个测试视频的顺序，并从两个测试视频中选择一个视频；
	应说明默认播放方式
	修改为：2) 在测试过程中，首先会按预设的顺序播放两个测试视频序列，对于每一个测试场景，给定一个参考视频，被试人员可以通过按钮自主选择观看两个测试视频的顺序，并从两个测试视频中选择一个视频；

	4
	6.6测试阶段
	9
	3) 允许被试人员通过按钮多次观看测试视频，切换测试视频的同时应同步播放参考视频作为参考基准；
	在播放中应保证参考视频和测试视频帧级同步播放
	修改为：3) 在播放完两段测试视频后，允许被试人员重复观看测试视频，在播放测试视频及切换测试视频的同时应保证对应的参考视频帧级同步播放作为参考基准；

	5
	6.6测试阶段
	9
	无
	应添加使用三个平面显示器的播放方法
	添加：4) 若采用三个平面显示器进行主观实验，则其中一个显示器固定播放参考视频，另外两个显示器分别播放两个用于比较的测试视频，三个视频应帧级同步播放，无需使用按钮切换；

	6
	7.评分标度
	10
	实验采用强制选择成对比较法作为评分机制，操作步骤如下：
1) 在实验开始前，向所有被试者提供详细的书面指导，介绍实验目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2) 在正式测试之前，播放一组训练视频，帮助被试熟悉实验环境和视频质量的变化。训练视频的质量从“非常好”到“非常差”逐步变化，使被试了解可能遇到的质量范围。每个测试任务大约持续30分钟。每个测试任务由至少30位被试参与，每位被试至少需完成一个完整的测试任务；
3) 开始正式测试。每一轮测试中，被试者观看一段参考视频及两段经过不同处理的视频；
4) 参考视频应固定在一个显示器上播放，两个测试视频在另一个显示器上以随机的顺序播放；
	不应在评分标度部分重复测试过程
	修改为：删除上述实验过程的内容

	7
	7.评分标度
	10
	5) 两个视频播放完成后，被试人员可以通过“1”或“2”键选择再次观看两个测试视频中的一个，在被试人员进行评分的阶段，屏幕上会显示“请选择您认为质量更好的视频：视频A（按Q键）或视频B（按W键）”的提示，如下表所示。
	使用按键的表述应更具有泛化性，不应指定具体按键
	修改为：两段测试视频播放结束后，被试可通过指定按键选择重新观看其中任意一个。在进入评分阶段时，屏幕将提示被试选择其认为质量更高的视频，并指示相应的选择按键，提示示例如下表所示。

	8
	8.结果分析
	11
	无
	需添加离群点检测过程
	添加：8.1 离群点检测
为确保实验数据的统计有效性与主观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本实验在主观测试结束后，首先基于所有被试的评价数据，对每位被试的评分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进行量化分析。对于不满足一致性或显著偏离总体分布的被试数据，依据 Rec. ITU-T P.910 中推荐的方法进行识别与剔除，以降低异常数据对结果的干扰并提升结论的稳健性。

	9
	8.结果分析
	11
	对于不同的增强或压缩算法，其细粒度质量分数μ及方差σ可以由如下公式计算：
	每组视频估计对应的质量分数，不同组视频之间的质量分数没有相关性，因此此处表述应改为相对质量分数
	修改为：8.3 细粒度相对质量分析
对于不同的增强或降质算法，其细粒度相对质量分数及方差可以由如下公式计算：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实验验证
本标准规定的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流程，经中国科学院大学与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的独立交叉验证，实验结果显示两组数据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其皮尔逊线性相关系数（PLCC）达到 0.9313，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ROCC）达到 0.9349，有力地证明了本评价方法在衡量全景视频细粒度质量差异时的稳定性与科学性。
2.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旨在用来规范全景视频在增强、压缩及生成式处理后的细粒度质量评价流程，并将其应用于全景视频算法研发、产品质量检测及视听业务体验优化等环节，以达到提升我国全景音视频产业精细化质量管控能力、降低企业研发测试成本并增强沉浸式产品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产业化情况：随着超高清视频与虚拟现实产业的快速发展，全景视频已在文旅直播、远程医疗、工业监控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然而，行业内长期缺乏针对全景视频细节保真度和微小失真的评估工具，导致相关增强算法（如AI超分、去噪）的效果难以量化。本标准的制定，为芯片厂商、算法开发者及平台运营商提供了一套公认的评价准则，有助于加速高性能全景处理技术的产业化落地。
推广应用论证：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腾讯、博雅睿视、马栏山实验室等顶尖高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头部企业联合起草，涵盖了产、学、研、用全产业链。标准提出的平面显示器对比测试方案，具有设备通用性强、被试疲劳度低、评价精度高等优点，极易在相关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和第三方检测机构中推广应用，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普适性。
预期经济效果：
（1）提升研发效率：通过标准化的细粒度评价方法，企业可快速锁定算法缺陷，缩短技术迭代周期，预计可显著降低主观测试环节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2）优化用户体验：精细化的质量评估有助于提升全景视频终端产品的视觉体验，减少因语义失真或保真度不足导致的用户流失，进而提升平台黏性和商业价值；
（3）支撑行业准入：本标准为全景视频服务质量评价（QoS）和用户体验评价（QoE）提供了量化依据，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推动沉浸式视听产业向高保真、高品质方向健康发展。
四、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深入分析并参考了多项视频质量评价领域的国际标准，其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如下：
（1）与多媒体视频质量评价标准 ITU-T P.910 的对比
ITU-T P.910 主要针对多媒体应用中的整体视频质量进行评价，支持多种环境和显示设备。与之相比，本标准继承了其在环境控制和被试人员要求等方面的通用准则，但针对全景视频的特殊性，将评价重心从“整体性能评价”转向“细粒度差异评价”。本标准引入的成对比较法和 Bradley-Terry 模型，能够比 ITU-T P.910 中的单刺激或双刺激法更灵敏地识别出由于增强算法带来的微小视觉质量波动。
（2）与用户体验质量评价标准 ITU-T P.917、ITU-T P.918 的对比
ITU-T P.917 和 ITU-T P.918 侧重于流媒体传输（如停顿、延迟）以及清晰度、连续性等维度的用户体验评价。本标准与其不同之处在于，更专注于全景视频在图像处理层面（如超分辨率重建、去噪、投影映射变换）产生的细微保真度损失及语义失真。在评价维度上，本标准不仅关注质量分数，更通过对比机制解决了上述标准在处理新型生成式失真时评价维度单一的问题。
（3）与全景视频主观评价标准 ITU-T P.919 的对比
ITU-T P.919 是目前全景视频领域的核心标准，其主要针对使用头戴式显示器（HMD）进行的 360° 视频整体感知质量评估。本标准与之形成了重要的互补：
评价粒度不同：ITU-T P.919 关注沉浸感和眩晕感等宏观体验，而本标准通过平面显示器方案，消除了 HMD 设备自身光学畸变及分辨率限制带来的干扰，从而能更精准地观察视频细节，实现“细粒度”的质量标定；
测试效率与精度：相比于 ITU-T P.919 的 HMD 测试，本标准采用的平面显示器同步对比方案能够大幅提升被试人员对细微失真的捕捉能力，且显著降低了实验疲劳度。
综上所述，本标准在遵循现有国际标准评价框架的基础上，针对全景视频高保真增强及精细处理的技术需求，提供了一种更具针对性、更高分辨力的主观评价手段，填补了国际标准在全景视频细粒度质量评估领域的空白。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在测试素材的选择与标定、评价环境的布局设置以及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等方面，充分参考并合规采用了 GB/T 38259-2019《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通用规范》、ITU-R BT.500-14《电视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方法》、ITU-R BT.1788《对多媒体应用中视频质量的主观评估方法》、ITU-T P.910《多媒体应用的主观视频质量评价方法》以及 ITU-T P.919《头戴式显示器上360°视频的主观测试方法》等国家及国际先进标准的相关准则，确保了评价体系在核心技术要求上的规范性、科学性与国际一致性。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八、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提供了标准化的实验流程、环境参数及数据处理模型。本标准的预期用途是为全景视频的增强、压缩及投影映射开发提供高精度的视觉感知评估手段，使用户能够准确捕捉视频在保真度、逼真度及语义失真方面的细微质量波动。这些评价方法能用于但不限于全景视频算法的迭代优选、视频处理产品的性能对标评价以及沉浸式视听业务的质量合规性评估。
在实施建议方面，为了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比性，推荐将本标准与 AVS 系列视频编解码标准、GB/T 38259-2019《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通用规范》以及 ITU-R BT.500 等国际主观评价标准结合应用。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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